关于开展2019年规范教育收费联合检查暨政风行风
专项调研的通知
沪规费办[2019]1号

各高校、各区教育局、各直属学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部门2019年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总体要求，根据市教委《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基础教育规范教育收费和政风行风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沪教委法[2018]24号）等文件要求，结合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实际情况，现将开展2019年上海市规范教育收费联合检查暨政风行风专项调研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1. 规范教育收费自查、抽查主要内容：2018年秋季以来，中小学（幼儿园）代办服务性收费政策执行情况。中小学（幼儿园）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学费政策执行情况。幼儿园是否存在以各种名义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等问题。义务教育阶段是否存在择校乱收费问题、民办中小学是否存在违规招生及收费问题、普通高中是否存在违规招生及收费问题。中小学校是否存在违规有偿补课或与校外机构联合办班等违规行为，学校在职教师是否存在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或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中小学校是否存在为中小学生订购教学用书目录和订单以外的资料等涉及教辅教材的违规行为。帮困助学和国家学生资助政策落实情况等。高校是否存在违规招生及收费问题。高校收费政策执行情况、国家学生资助政策落实情况等。
2.联合检查和专项调研的主要内容：区教育局及各级各类学校收费工作制度与信访案件处理情况。中小学（幼儿园）代办服务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公示和票据使用情况。中小学校是否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或与校外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中小学校是否存在为中小学生订购教学用书目录和订单以外的资料等涉及教辅教材的违规行为。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是否存在违规招生及收费问题。高校收费政策执行情况，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制度与信访案件处理情况。
二、工作安排
1.各单位自查自纠
各中小学、幼儿园应在区教育局指导下，做好规范教育收费自查工作。各区教育局要建立长效监督机制，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结合依法治校、开学检查、信访案件、专项督导等工作落实自查与抽查。
高校应结合依法治校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严格自查、抽查全校各学院收费工作情况，重视学生诉求，合法、合规处理信访件。
各区教育局和高校应对自查与抽查情况形成《自评报告》，内容包括： 1.对照考评指标（详见附件2）梳理2018年秋季至今开展规范教育收费暨政风行风工作主要措施、成效、问题及整改情况：2. 2018年度本区接受市规范教育收费联合检查暨政风行风专项调研时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等，并于10月18日前报市规范教育收费联席会议办公室。
2．市级联合检查
市教委、市规范教育收费联席会议办公室委托上海市教育督导事务中心组织此次联合检查。在各单位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市教委会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物价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总队成立市级联合检查组，开展联合检查工作。
联合检查组将在各区选取中小学、幼儿园，部分高校，组织专家于10月中下旬开展联合检查工作。具体联合检查行程另行通知。
3. 年终以规范教育收费为核心的政风行风工作考评
联合检查暨专项调研工作结束后，将专门对各区以规范教育收费为核心的政风行风工作进行考评，考评结果作为对各区以规范收费为核心的政风行风工作进行排名的重要依据，同时作为对各区教育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评价的参考，作为对各区教育局参与本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评价的参考。
三、相关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应根据归口职责分工及实际工作效果，确定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分管领导和牵头部门，明确相关部门的配合、协作职能，细化责任分工，增强工作合力。
2. 完善工作机制
各单位要通过建立定期会商、信息发布、督察督办、公开通报及约谈机制等，形成责任明晰、协作联动、互相促进的检查与整治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平时检查与集中检查、自查与抽查、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检查机制，将监督检查贯穿于规范教育收费和教育政风行风建设各个环节，增强和完善检查工作的长效机制。
3.强化责任追究
各单位要承担起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主体责任，不断强化“管行业必须管行风”“谁主管谁负贵”的责任意识，建立压力传导、责任传递的责任落实机制，要梳理关键岗位，明确责任人，做到岗位到人，责任到位。
对查实的违规收费行为，除按规定予以清退、给予学校和有关人员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外，继续执行“凡有违规收费行为的人员，一律取消两年内评选个人综合先进和提升校长职级或专业技术职务的资格，凡有违规收费的学校，一律取消两年内评选个人综合性先进和文明单位以及示范性学校的资格”的规定，实行“一票否决制”。


附件1. 2019年规范教育收费自查和抽查情况汇总表（区教育局）附件2. 2019年规范教育收费自查情况汇总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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